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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駕行為不容姑息，應該加重刑則，才能有效降低酒駕死傷。除此之外，為了遏止酒駕者的僥倖心

態，酒精應該降低標準為「零檢出」，不應讓駕駛人血液存有酒精成分。除了刑罰應該加重，法官

也不應輕判，法官輕判才會使刑罰失去功能，讓酒駕者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錯。 

參考資料        【遇到有涉及法律部份，可應用前面介紹的法規資料庫查詢看看！】 

  民國 88 年之前，酒駕只能依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處以罰鍰。直到 88 年正式入罪化，法條

頒布初期，法官認為酒駕案件只是因酒肇事，不算是罪大惡極的行為，都是從輕判處罰金了事，使酒

駕不減反增。一直到 100 年在刑法中新增酒駕致死傷的刑責，以及 102 年明定酒測值上限後，才有效

降低了死傷人數。未來，應該厲行酒精值零檢出，任何一點酒精濃度都應處以讓人有感的罰則，才能

讓身邊不停勸酒的朋友們，提升為互相警惕、牽制犯罪的夥伴。 

 
修法主張 

 提升到全民共識層級 

公職人員酒駕一律褫奪公權，不得再參選 

企業不錄取酒駕者 

廢除酒償險，不讓駕駛有僥倖心態 

 酒駕均重罰 

拘役或有期徒刑、鞭刑、酒測值超過 0.25 沒收所有車輛 

 建立酒捐制度 

保障受害者家屬得到應有的賠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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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家人的酒駕，往往充滿無力感，出於對家人的愛，誰也不希望自己的家人做出傷害身體的事，

但面對社會的指責相當無奈，如果有能力去阻止自己家人酒駕，誰不願意？政府對於酒癮者的照顧

太少，對於戒酒癮的高經濟門檻，單靠家人協助酒癮者擺脫酒精，實在非常困難，希望政府或社會

相關資源的支持可以多一些。 

參考資料        【遇到有涉及法律部份，可應用前面介紹的法規資料庫查詢看看！】 

影片【P 專題｜酒駕，醉有應得？】我爸爸是 40 年酒駕慣犯（https://youtu.be/mUjC4AaRn9I） 

【主張】 

一、 政府應積極提供酒癮者協助 

家人雖然是酒癮者最親近的人，但單靠家人情感連結、勸說並無法真的協助酒癮者戒癮，除了在醫療

資源上的協助，社會工作者、NGO 也需要介入，讓社會資源串聯才能有效讓酒癮者戒癮，否則都只

是治標不治本之計。 

二、 健保未給付酒癮治療 

療程所須費用必須病人自費，通常一個月約七、八萬，最高可能要十萬，成癮屬於慢性疾病，至少要

花上半年至一年時間持續治療，常常一個療程下來有可能超過百萬，累積下來費用相當可觀，對於經

濟條件差的民眾來說難以負荷，常因此阻卻了就醫的念頭，或中斷了療程。 

三、 酒駕處境大不同，背後反映階級 

1. 若酒駕未肇事者，有錢的人可透過易科罰金不用被關，最後被關的都是沒錢付起罰金的人。  

2. 有部分酒駕者與受害者和解，和解背後通常都需要一定花費，和解後通常法官也會輕判，這時候沒

錢的人相形之下就被判的比較重。 

3. 酒癮戒癮有一道無形的門檻，戒癮費用健保不給付，難以完全根除酒癮，再犯酒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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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為臺灣現階段酒駕問題是「沒有防只有治」，只依賴後方的成癮矯治，卻未從源頭管制是最大問

題，除此之外，臺灣目前在酒駕成癮的戒斷上，缺乏配套、誘因不足，法律也不能強制一律戒癮，

因此也很難從後段的戒癮上發揮效果。 

參考資料        【遇到有涉及法律部份，可應用前面介紹的法規資料庫查詢看看！】 

  酒駕只是酒害的其中一種，而酒駕頻率最高的族群是介於成癮和未成癮之間的「酒精使用疾患」，

他們沒有察覺喝酒對生活的影響，更是輕忽喝酒後帶來的問題，這也反映出台灣人民對酒害沒有警覺

心。相較其他國家，臺灣是提倡拼命喝酒的國家，便利商店就能買到酒，賣酒也沒有時間限制。這樣

沒有從源頭管制，等喝酒出問題後再求助醫生，完全是治標不治本。 

  此外，目前臺灣在酒駕戒癮面臨以下困境： 

一、台灣的成癮治療資源不足 

  台灣的健保資源中，精神醫療的佔率只有 3.6%，約為國外的 3 分之 1。而且精神醫療著重在憂鬱

症、焦慮症、失眠、躁鬱症、失智症等，若再加入酒癮治療，其他項目資源一定會被壓縮。  

二、酒癮治療醫師給付低 

  大部分酒癮患者伴隨多系統的病變，醫師在治療時要投入相當多的心力。 看一個酒癮患者的時

間，可以看四、五個精神病患者，因此願意投入酒癮治療的醫師非常少。 

三、酒捐無法源實施 

  酒捐是指買酒時，先投入錢去儲備未來可能的治療費用，比起用健保給付，更符合「使用者付費」

的公平理想；酒捐也會提高酒價，減少買酒人數，間接節省因酒而起的疾病健保支出。 然而，唯有

通過酒害防制法，才有法源課徵酒捐。 

四、法律未強制一律要戒癮 

  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從 105 年起，與法務部合作執行酒駕犯醫療計畫，由台北地檢署轉介酒駕的受

刑人到院，進行不同程度的治療。治療一年之後，完成治療者的再犯率為 8%，顯著低於未完成治療

者的 18%。 

  不過這項計畫也碰到與戒治處分類似的難題，由於僅為試辦，缺少強制執行的法源，檢察官要轉

介個案還須經本人同意才行，大部分的檢察官執行的意願並不高，一個月 1000 多件的酒駕大概只轉

10 幾件而已。 

五、國內缺乏國酒癮戒治者的收容處所 

  雖然保安處分執行法規定，實行禁戒處分必須限制人身自由，但在執行面上酒癮不像毒癮有專門

的戒治中心，大部分是地檢署將個案轉至公立醫院門診。但依然面臨酒癮戒治門診、病房稀少的問題。  

六、矛盾的健保給付及藥物政策 

  酒癮戒治健保不給付，但對於酒癮造成的其他傷害及後端併發症，例如憂鬱症、肝硬化治療、髖

關節手術、外傷等，健保卻是有給付的。如果在前端給付，不就能防堵後端的問題了嗎？此外，在臺

灣戒癮藥物在台灣尚無藥物許可證，只能由醫院專案進口；專案申請的缺點是，如果病人吃藥發生副

作用，完全沒有藥害救濟管道，若發生醫藥相關事件，機構負責人要負起全責，因此國內大部分醫療

院所都不願意、也不敢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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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贊成近年屢將刑法加重，因為酒駕議題透過媒體渲染，加上政治因素參雜，會走向刑罰失衡，修

法如果只為回應民意，也變成敷衍性的立法。許多案件的肇事與否，運氣成分居多，因為運氣加重

刑度，有失公允。與其不斷提高刑度，不如針對其他相關的配套措施好好強化，從現有制度面、硬

體面去改善，絕對勝過只調高刑罰。 

參考資料        【遇到有涉及法律部份，可應用前面介紹的法規資料庫查詢看看！】 

  對於防制酒駕，可思考以下方面： 

一、連帶責任促進社會共同監督 

  日本的酒駕防制制度最健全，最明顯的措施就是刑事連帶責任。法規除了處罰酒駕者，提供酒駕

者車輛的人、提供酒類的人，以及明知對方酒駕的人，都要負連帶刑責，有不同程度的處罰。高酒駕

率的福岡縣還訂有自治條例，宣導酒駕防制，也提供檢舉獎金。地方政府還製作「指定駕駛標章」，

明確標記在這個場合不能飲酒，多了一層提醒作用。 

  此外，日本代駕制度已有法規明確規範，不僅促進代駕產業的興起，民眾習慣也隨之養成。如今

他們整個心態已經改變，民眾會認為「怎麼可能酒駕呢？」但台灣還沒改變到這個程度，還是有許多

民眾抱持僥倖心態。 

  防制酒駕最根本的解方在於「社會共同監督」，而「連帶責任」有機會促進民眾的反酒駕意識。

若未來法規可連動到民法的連帶賠償，對被害人家屬會更有保障。 

二、改善交通建設 

  花東地區的酒駕案件偏多，最大的原因就是大眾運輸不發達。偏鄉地方的計程車、代駕遠比都會

區來得少，居民聚會後很難找到方便回家的方式，再加上距離遠、相對收費高，許多民眾就會抱持著

僥倖心態上路。然而，現實上不太可能全面擴大大眾運輸建設，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，與民間合作

推動代客駕車，例如從社區發展協會著手，或由村里長扮演宣導、服務的角色。 

三、降低拒檢率 

  落實攔檢是酒駕防制一大關鍵。根據警政署統計，2014年酒駕拒測件數為3423件（拒測率2.96%），

之後逐年增加，2017 年酒駕拒測件數則高達 7216 件（拒測率 6.96%）。儘管修法提高拒檢罰鍰金額，

但仍有民眾寧願繳高額罰鍰，不願酒測，因為他們害怕的是刑法公共危險罪。然而，警察會要求做吹

氣檢查，通常是靠近當事人已聞得到酒味，或是發現其他違規跡象。面對拒檢民眾，就應使出殺手鐧，

直接啟動犯罪偵查，但這是個費時的過程，需要檢察官核發鑑定書才可採取血液，實務操作面臨很大

的挑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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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判決量刑時，通常會從多方因素去綜合考量，並非從單一的酒駕肇事結果。若是初犯，多是因為

一時僥倖，應給予其自新機會，希望酒駕者能記取教訓，不再酒駕。但隨著刑罰逐漸提升，儘管社

會各界認為法官輕判，但法官判刑仍須依據法律，而非僅顧及人民感受，整體判決的確隨著刑度增

加而加重，緩刑比例也隨之下降，並非外界認為的輕判。 

參考資料        【遇到有涉及法律部份，可應用前面介紹的法規資料庫查詢看看！】 

  法官在判決時，會選擇以較輕的刑度判刑，主要有以下考量： 

一、個案顯可憫恕 

  酒駕致人於死案件最輕本刑為 3 年，如果法官認為被告犯罪惡性相對較輕，可依刑法第 59 條「犯

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得酌量減輕其刑」減刑至 2 年以下，再宣告緩刑。 

  現在社會流行罵「恐龍法官」，是因為一般人不能理解法官量刑時的考量。法官還是要判斷「肇

事主因」是什麼，而不是只要一方有喝酒，就把肇事原因都歸為酒駕。在一些案件中，酒駕者的肇事

責任可能不到一半，對方違規才是主因。 

  是否給予被告緩刑，要依犯罪惡性、犯後態度、是否達成和解、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等因素綜合

考量，法官不是找理由減刑，而是真的有情有可原之處才會減刑，例如曾有人酒後急著載臨盆的妻子

到醫院，途中撞傷人，事後也賠償，這樣的案例與喝得爛醉執意上路的被告犯罪惡性並不相同，若不

分情節輕重一律處以重刑，有違罪刑相當原則。 

但近年社會對酒駕事件民怨四起，酒駕致死案件被告若緩刑，會讓民眾很反感，這確實也會是法

官量刑時的考量因素之一。且因酒駕致死案件賠償金上千萬元並不少見，被告無力支付而無法達成和

解，自然也無法獲得緩刑，這些都可能是造成近年緩刑比例略為下降的原因。 

二、對被害者家屬的賠償 

  立法者設計緩刑制度時，就有考量被害人能否藉此獲得適切賠償。給予被告緩刑，原則上要經過

被害人家屬同意；被告要積極填補傷害才可能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，因此，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對

於減低刑度當然有一定影響。 

  生命可貴，再多金錢賠償都換不回一條生命，但還是希望被告盡可能填補被害人家屬的傷害，與

其讓被告入監無法賺錢，不如讓有心賠償的被告努力賺錢賠償被害人家屬。而且緩刑可以附帶條件，

要求被告在一定期間內履行賠償義務，否則撤銷緩刑，對被告仍有一定的壓力。 

三、刑罰加重的正當性 

酒駕修法很多情況是基於民意考量，實質上法官也沒有那麼贊成。酒駕僅是危險交通行為的一個

態樣，嚴格來說與疲勞駕車致人於死沒有太大差異。而現在的法規是把特定行為拉出來加重其刑，但

加重的實質理由並沒有那麼有正當性，因此法官在量刑時不一定會跟著重判。 

  
量刑較輕 量刑較重  

車輛噸位 輕  重  

職  業 非職業駕駛 職業駕駛  

犯後態度 自首、賠償損害、和解  拒絕酒測、宣稱他人駕駛 

資料來源：司法院刑事案件量刑審酌事項參考手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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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求刑時，雖然是犯罪追訴者，但與法官相同也會從多方因素去綜合考量，禁戒與否在案件判定及

實務執行上都碰到很大的難處。若為初犯者且情節輕微，則傾向緩起訴或不起訴，希望能給酒駕者

自新機會，但若再犯檢察官就會直接公訴；若酒精值雖超過標準，但通過生理檢測，仍有可能會不

起訴。在刑罰提高部分，雖然可看見些許成效，但這並不是最有效的解決方式。 

參考資料        【遇到有涉及法律部份，可應用前面介紹的法規資料庫查詢看看！】 

  很多酒駕被告都知道喝酒不能開車或騎車上路，但喝完酒後「天人交戰」，最後抱著僥倖的心態

上路，統計數字只能呈現被查獲的人數，沒被抓到的一定不少。被查獲的酒駕被告有很高的比例是喝

完酒數小時或隔天早上開車上路，他們自以為酒退了，但被警方攔檢時，血液中的酒精濃度仍然超標，

因此被開罰或以公共危險罪送辦。 

  對還有意識判斷自己酒後要不要開車、騎車的人而言，嚴刑峻罰多少有嚇阻作用，但對喝醉的人

來說，可能已失去清楚判斷自己行為後果的能力，「真正造成悲劇的大多數是這種人」。這次修訂行政

法納入「同車連坐」規定，讓酒醉者旁邊的人負連帶責任，也許能減少悲劇發生。 

  在禁戒議題與否，刑法八十九條禁戒處分規定，「因酗酒而犯罪，足認其已酗酒成癮並有再犯之

虞者，於刑之執行前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。」意即強制戒酒。 

  但禁戒處分的前提是認定犯罪者「酗酒成癮並有再犯之虞」，但要證明「酗酒成癮」與「再犯之

虞」有難度，法官也非醫學專家，如何從外觀跟被告言行判別是否成癮？同樣的，前科紀錄的時間分

布要多密集、連續，才能斷定他有再犯之虞？在沒有明確的法源跟證據下，檢察官自然不想冒險碰觸

這個問題。 

  檢察官聲請禁戒處分判准後，各地檢署處置方式不同，有時會考量經費問題，但也有檢方認為酗

酒難認定等。但禁戒處分要當事人自費，一般行情一個月戒癮要花七到八萬元，品質好的十萬元，最

多可能花費超過百萬，但酒駕犯多是藍領階級，當事人未必有戒酒「預算」，檢察官只能先以業務費

代墊，之後再向當事人索討。 

  此外，戒癮也需要長期的治療和追蹤，但過往處分案例集中在 3-6 個月，又因為檢察官難以追蹤

治療成效，往往只要處分對象遵從醫師指示，定期提出回診證明，便視為完成處分。看不到執行成果，

也影響了法官宣告禁戒處分的意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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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場概述 

酒駕是因為媒體過度渲染，激起社會大眾對於酒駕具有偏見，明明都是交通肇事致人傷亡，為什麼

因為酒駕就罰特別重，尤其如果沒有肇事為什麼要被判刑？根據警政統計，近年因肇事 24 小時內

死亡案例，酒駕排名第四，未依規定讓車、違反交通號誌、轉彎不當而致人傷亡難道就比較能被原

諒嗎？酒駕肇事可以刑罰，但無肇事應該除罪化，沒有受害者為什麼要用國家機器去處罰？  

參考資料        【遇到有涉及法律部份，可應用前面介紹的法規資料庫查詢看看！】 

  酒駕在 101 年以前都是 A1 事故中排名第一的肇事原因。過去酒測值未入法，雖然有法務部函釋

以 0.55mg/L 為犯罪標準，但往往必須搭配生理平衡檢測，綜合考量後再決定是否將個案移送法辦(或

起訴)。且過往案件中，不乏被告酒測值超標，但因缺少其他不能安全駕駛的事證，最終以無罪結案的

例子，這讓許多人抱著僥倖的心態上路。 

 
  由上圖可看出，102 年時酒駕排名才開始下滑，該年除了修法提高酒駕刑度並刪除拘役和罰金刑

以外，也明訂了酒測值達 0.25mg/L 者觸犯公共危險罪，比過去實務上使用的 0.55mg/L 嚴格許多。該

年移送法辦件數多了 7 千多件，肇事件數下降 2000 多件，為降幅最多的一年，可見酒測值入法後，

阻止了許多不必要的悲劇。 

  此外，因為現行法只要喝酒開車被抓到就可能被判刑，酒駕者為了避免重罰或留前科，往往導致

更多不必要發生的事件： 

一、衝撞攔檢員警 

酒測值超標就可能要坐牢、繳 20 萬以下罰金， 很多人乾脆拒絕酒測，繳 9 萬塊罰單了事。 但貧困

的駕駛可能會因為付不起這筆費用，情急之下衝撞員警， 如 105 年 11 月 3 日女警為追查酒駕而殉

職、 108 年 3 月 6 日拖板車撞警事件。 

二、肇事逃逸 

因為酒駕刑責比較高，有些喝酒肇事者在第一時間選擇不協助傷者就醫，而是逃逸。到隔天酒精代謝

掉了，才自行投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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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駕與非酒駕肇事罪名與法定本刑比較表  
非酒駕 酒駕 

無肇事  無罪 
酒測值＞0.25 

公共危險罪 

致他人受傷 
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 

過失傷害罪 

2 年以下有期徒刑 

公共危險罪 

致他人死亡 
2 年以下有期徒刑  

過失致死罪 

3-10 年有期徒刑 

公共危險罪 

媒體中的酒駕報導 

比較媒體報導與交通違規件數，酒駕似乎不若違規轉彎跟闖紅燈猖獗。且 103 年到 107 年間只有酒駕

件數逐年下降，其他都是上升。媒體特別多報酒駕新聞的現象確實存在。台灣曾經發生幾個重大酒駕

肇事案， 經過媒體的密集的追蹤後，催化了民眾反酒駕的情緒。 代表性的事件如民國 100 年賴文莉

案、101 年葉少爺酒駕事件、102 年曾御慈案， 促使立法院在 100 到 102 年之間，二度修嚴刑法。 

 

 


